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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岁幼童商场扶梯处断指，谁之责？
法院：商场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家长监护不力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沈群 王欣宇

母亲带着 2 岁不到的幼童前往商场

游玩， 就在其独自前往手推车取物之

际， 幼童自己跑到扶手电梯处并摔倒，

中指不幸在此过程中被电梯夹断。 母亲

心痛之余， 将矛头直指商场， 索要赔

偿。

近日， 闵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

这起生命权、 身体权、 健康权纠纷案

件。 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中， 商场已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事故发生的根本原

因， 是家长对孩子监护不力， 故幼童家

长要求商场承担责任， 法院不予支持。

幼童摔倒在电梯处中指断离

2021 年 2 月 4 日下午， 童童 （化

名） 由其母携带至某商场 B2 层。 商场

在 B2 层中心设置了一些童趣造型的桌

椅和玩乐设施。

14 时许， 童童之母去往 B2 层某餐

厅门口的手推车中取童童的帽子和围

巾， 留童童一人在桌椅边。 童童四顾张

望后跑到 B1 下达 B2 的下行电梯处并

摔倒。 其母立即追至电梯处抱起童童，

发现童童右手流血、 中指断离。 孩子被

立即送医， 商场派员陪同。 商场有关人

员在电梯内找到残指， 送到医院。 童童

诊断为右手中指单指完全离断。

之后， 童童之母以商场未尽安全保

障义务为由将商场诉至闵行法院。

童童母亲诉称： 商场在一个吸引、

服务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出现比率高于

其他区域的场所中， 设置了具有对未成

年人有较高风险的扶手电梯， 即引入了

一个风险源。 商场应对该风险源进行相

应的风险控制。 但商场既未隔离风险

源、 也未提供专门人员看管， 才导致了

童童仅在数秒内， 就进入扶手电梯， 并

导致损伤。

事后， 商场对案涉扶手电梯增加金

属栏杆， 既实现了功能区域的合理划

分， 也隔离了未成年人活动区域与扶手

电梯这一风险源， 这表明商场很清楚该

区域存在不适当的安全风险， 且降低该

风险的措施是极其简单且并不增加过高

额外负担的。

其次， 童童的母亲作为案涉商场的

顾客， 其对经营者抱有充分的信赖， 其

主要过失在于未充分考虑到童童的年

龄、 特性， 忽视了扶手电梯这一风险

源。 童童母亲虽然离开童童去取衣物，

但该场所是商场提供给未成年人的区

域， 相对安全， 离开的距离并不远， 离

开时间并不长 （仅有数秒）， 从一般人

的角度看， 尤其是要从顾客的信赖利益

角度出发看， 童童母亲的行为未超出常

人的认知。童童受伤，是商场未尽安全保

障义务和童童母亲疏失耦合的结果，但

商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是损害结果发生

的主要因素。 故商场应承担主要责任。

法院：商场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闵行法院经审理涉案事实和双方证

据， 围绕争议焦点作出认定。

首先， 商场作为一个公共场所， 有责

任和义务保障顾客最基本的人身安全和财

产安全。 从在案事实看， 事发区域安装有

两部手扶电梯， 周边设置了部分童趣造型

的桌椅和玩乐设施， 事发区域兼具通行、

休息、 游乐功能。 商场内的电梯经定期检

验合格， 安全标识清楚健全， 故就硬件设

施， 商场尽到了提供安全设施的义务。

其次， 商场应对进出商场的不特定人

群提供预防侵害的安全保障， 包括警告、

指示说明、 通知和保护义务等。 从在案

证据看， 事发区域设有游乐设施， 对未

成年人来说， 确实存有更多的吸引力。

该情形对于商场来讲， 应当可以预见并

应采取预防措施， 消除或者预防危险的发

生。

商场在事发区域的地面贴示了“小心

台阶” “请家长照看好自己家小孩” 等醒

目的安全提示标识， 可以认为商场意识到

该区域可能对未成年人存在风险， 并已经

针对未成年人可能面临风险的情况进行了

专门的通知和提示。 且事故发生后， 商场

公司积极施救， 配合寻找断指和陪同就

医。

由此， 可以认定商场就防范未成年人

遭受人身损害之风险履行了安全保障义

务。

而针对童童及其监护人是否有责任，

法院认为， 本起事故发生时童童为一个尚

未年满 2 周岁的幼儿， 为完全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 对风险的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

力极差。 正因其年幼， 对周围环境完全无

辨识能力， 故其父母应负有更为严格的监

护责任， 是童童人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即便进入商场等公共场所， 亦不能免除监

护人的监护职责。

童童的监护人也意识到事发区域可能

对童童存在风险， 却仅因其认为离开时间

较短或者基于对商场的信任就脱离了对童

童的监护。 本起事故的发生， 正是因为家

长短暂离开取物， 童童脱离了家长能够掌

控的安全范围， 摔倒后发生了人身损害。

童童的家长对童童监护不力， 应系本案事

故发生的根本原因。

童童年幼， 尚未满 2 周岁， 几乎无风

险的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 需要监护

人予以充分的保护。 事发区域并非儿童专

属游乐或者休闲区域， 兼具了通行、 休

闲、 游乐功能， 在已对公共开放区域进行

了专门提醒和告知的情况下， 不能对商场

要求更高的安全保障义务。 童童家长关

于商场应通过加装隔离栏杆等措施防止

危险发生的抗辩意见， 超出了安全保障

义务的范畴， 法院不予采纳。 商场尽到

了安全保障义务， 具有相应的事实基础，

故童童家长要求商场承担责任， 法院不予

支持。

【法官说法】

本起案件发生的根本原因系监护人的

监管不力。 儿童疏忽防治是一项社会命

题。 前有家长玩手机致幼童坠楼， 后有家

长去取物导致沙滩上幼童溺亡以及幼童被

锁车中因高温窒息死亡等等， 监护人的疏

忽大意、 风险防范意识薄弱致儿童受伤乃

至死亡的案件屡见报端。 故父母作为儿童

的第一监护人， 更应对其人身安全尽到充

足、 完全的保护、 监管义务。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到 KTV 消费， 见电梯

门不开， 不耐烦的男子在酒精作用之

下将电梯踢坏。 近日， 经崇明区人民

检察院提起公诉， 崇明区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法院最终以

寻衅滋事罪判处男子陈某有期徒刑 6

个月。

今年 3 月的一天晚上， 陈某和几

个朋友在崇明一家 KTV 消费， 随

后， 醉酒的陈某在 KTV 内等电梯的

时候， 见电梯门没开， 便觉得不耐

烦， 借着酒劲向电梯门上猛踢了好几

脚， 直接把电梯门从门框上踢掉了下

来。

KTV 的工作人员见状赶忙上前

阻止， 陈某一边骂骂咧咧一边还继

续朝电梯踢去， 看到陈某醉酒闹事，

还把电梯踢坏了， 工作人员只好报

警。

经过鉴定， 被陈某踢坏的电梯门

市场修复价格为 2635 元， 陈某到案

后也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 并且向

KTV 进行了赔偿。

近日， 崇明检察院经过审查以陈

某涉嫌寻衅滋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鉴于陈某具有自首、 认罪认罚、 赔偿

谅解、 犯罪前科等情节， 最终法院判

处陈某有期徒刑 6 个月。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杨名 吴澜

本报讯 表情包已经成为了很多

人网络交往的必备要素， 许多公共平

台， 甚至商业盈利平台也都将这一习

惯延续到自家的内容制作中， 以达

“言有尽而意无穷” 之效。 但是“表

情包” 也涉及著作权， 近日， 松江区

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侵害作品信息网

络传播权纠纷案件。

上海某青公司是一家新媒体运营

公司， 以公众号等社交平台为核心，

并以此作为引流获利的方式。 该公司

注册的“XX 爆哥” 公众号每日均发

表多篇推文， 在当地具有一定的知名

度， 同时提供求职招聘、 房产中介等

服务。 近期， “XX 爆哥” 公众号发

表了推文《危险！ 一村民烧秸秆差点

酿成火灾……》。 为加强互动性和趣

味性， 该文中穿插了以某柴犬形象呈

现的表情包。 该文发表后， 被广泛传

播。

某阳公司在浏览公众号时发现，

上述推文中使用的表情包图像和公司

持有著作权的系列柴犬表情美术作品

形象高度相似。 作者廖某创作的该系

列形象作为微信表情包广为传播， 深

受广大网友的喜爱。 为保护著作权，

廖某对其中部分漫画形象进行了作品

登记， 某阳公司通过《著作权转让协

议》 取得该表情包作品的署名权、 修

改权、 改编权、 保护作品完整权之外

的著作权。

某阳公司认为， 某青公司在公众

号推文中使用该表情包的行为侵犯了

其享有的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 于是

起诉至松江法院， 要求某青公司公司

停止侵害， 删除案涉侵权文章， 并赔

偿经济损失。

松江法院经审理认为， 行为人未

经著作权人许可， 擅自以有线或无线

方式向公众提供， 使公众可以在其选

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 构成对著

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 著

作权人可以要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

权、 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本案中， 原告通过受让著作权而

成为涉案表情包的著作权人。 被告在

其运营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推文

中， 使用了与涉案表情包高度近似的

插图， 属于未经许可而通过网络传播

带有侵权图案的文字作品， 使相关公

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

得该表情包作品， 侵害了原告对该表

情包所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最终， 松江法院判决被告某青公

司删除涉案表情包作品， 并且向原告

某阳公司赔偿经济损失。 该案现已生

效。

【法官说法】

一般情况下， 未经权利人许可使

用表情包或其他著作权意义上的作

品， 即构成侵权， 需要承担停止侵

权、 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 但为了提

升社会福祉、 促进文化发展交流、 平

衡权利义务， 著作权法规定了“个人

学习、 研究或者欣赏” “介绍、 评论

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 等 13

种合理使用情形， 作为对著作权的限

制。

在“合理使用” 的情况下， 可以

不经著作权人许可， 不向其支付报

酬， 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

作品名称， 并且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

常使用， 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

人的合法权益。 而本案的商业推送并

不在其列。

随手引用“柴犬”表情包

没想到却被版权方告了
法院判决删除作品赔偿损失

男子酗酒闹事踢坏KTV电梯
犯寻衅滋事罪获刑6个月


